附件1：
2018年度市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单位：万元
	申报部门（单位）
	　南京市财政局
	项目名称
	农桥建设专项资金

	预算功能科目
	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2130701
	项目属性
	□新增    □延续

	单位负责人
	黄玉银
	项目负责人
	楚强
	联系电话
	51808782

	项目实施
起止时间（年、月）
	2018年

	项目概况
立项依据
	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2016-2018年省级农桥项目库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财基层[2015]18号）及市财政局《南京市农桥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宁财规[2012]7号）。

	必要性
可行性
	农桥建设是省、市政府确定的“十大主要任务、百项重点工作”和农村实事工程之一。做好“十三五”期间农桥建设，启动了2016-2018年省级农桥项目建设工作。为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，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，促进新农村建设，着力推进农村桥梁规范化建设。

农桥建设是省、市政府确定的由财政部门牵头实施的农村实事工程之一。农桥建设管理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，按照科学论证、统筹规划、因地制宜、先急后缓，量力而行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通过建立内容详实、数据准确的项目库，农桥建设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。

各区高度重视，财政部门会同水利主管部门深入到农桥建设一线，了解农桥建设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矛盾问题，有力地保证了工作开展。六合区、浦口区行动早，明确各方工作职责，落实有序，有效促进了农桥项目建设顺利推进。江宁区、高淳区等将农桥建设计划下达各有关镇街，发挥镇街就近就地优势，明确管理职责，提高镇街建设农桥积极性及责任感。

	资金来源计划
	项目资金总额
	其中：财政拨款（补助）
	其中：非税收入
	其中：其他资金
	其中：结转资金
	其中：债务资金（银行贷款）

	
	2300
	2300
	　
	　
	　
	　

	明细项目预算
	明细项目名称
	金额
	资金测算依据

	
	农桥建设
	2300
	依据农桥项目库及各区实际上报年度建设计划。单桥平均定额补助标准为18万元。对江宁区、浦口区，省、市级补助17万元；对六合区、溧水区、高淳区，省、市级补18万元。

	
	
	
	

	长期绩效目标
	 “十三五”期间，2016-2018农桥项目库项目1583座。

	
	

	
	

	
	

	
	

	年度绩效目标
	2018年计划建设农桥200座。

	
	

	
	

	
	

	
	

	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分值
	评分说明 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
	
	
	

	项目设立(10分)
	项目立项
	项目立项必要性
	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，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实际民生需求。
	立项依据、充分完整
	2
	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完整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实际民生需求得1分，有政策依据得1分。

	
	
	项目立项可行性
	调研是否充分完整，项目执行计划是否科学可行。
	调研完整、执行计划科学可行
	2
	项目调研充分，完全按批复计划执行，得2分，工程项目变更10%扣1分。

	
	
	项目立项规范性
	项目的申请、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。
	立项全过程规范
	4
	项目申请符合相关要求得1分，项目评审规范得1分，项目批复立项符合相关要求得2分，否则均不得分。

	
	绩效目标
	绩效目标合理性
	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。
	目标合理、细化、可衡量
	2
	项目设定的建设目标符合农桥建设相关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的、不合理的、不细化的、不可衡量的，分别扣0.5分。

	项目管理（20分）
	项目管理
	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
	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建立健全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，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执行情况。
	制度健全、
执行情况良好
	8
	农桥市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健全得2分，不健全酌情扣分，扣完2分为止；制度执行情况良好得2分，执行不到位酌情扣分，扣完2分为止；预拨的补助资金已经到实施单位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	
	资金落实
	资金及时落实
	衡量资金投入使用情况。
	省市区资金落实及时到位
	4
	省市区资金落实不及时的，该项不得分。

	
	资金分配
	资金投向范围合理性
	资金的使用范围是否充分合理，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。
	合理
	4
	严格按照《南京市农桥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使用资金且与绩效目标直接关联的得4分，不足之处酌情扣分。

	
	
	资金分配方式合理性
	资金分配方式是否科学精确，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。
	合理
	2
	依据农桥考评办法验收，资金分配方式与绩效目标紧密关联2分，不足之处酌情扣分。 

	
	财务管理
	单位管理制度健全性
	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，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总体财务管理水平，以及对资金规范使用、安全运行的实际执行情况。
	制度健全、执行情况良好
	2
	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，扣2分；制度执行不到位的，扣2分。

	项目绩效（70分）
	项目产出
	实际完成量（率）
	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（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）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	完成量100%
	12
	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得8分，每发现一个任务未完成扣1分；验收项目档案资金齐全得4分，不齐全酌情扣分。

	
	
	完成及时率
	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	按规定时间完成
	10
	项目按期完成或达到要求进度的得10分。

	
	
	质量达标量（率）
	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（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）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	工程合格率100%，符合行业规范
	10
	抽检的项目工程合格率100%得7分。各类工程质量存在问题的每发现一处扣2分，采用“以旧顶新”、“以虚冒实”等手段弄虚作假的，发现一处扣2分，扣完7分为止；项目符合《南京市农桥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中规定的各种行业规范要求得3分。

	
	
	成本节约量（率）                 
	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（与计划成本的比率）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。
	实际成本小于
计划成本
	5
	　实际成本等于或大于工程造价概算成本不得分，实际节约成本占计划成本比率每增加5%得1分，加满5分为止。

	
	项目效益
	社会效益 
	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效益值。
	改善农民群众生活条件
	5
	改善出行条件，大幅度缩减出行距离的，加5分

	
	
	经济效益
	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值。
	提升农产品流通速度
	7
	农桥农路的畅通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速度，促进农民增收得7分。

	
	
	生态效益 
	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。
	生态环境改善
	7
	农桥设计美观大方，经济实用，与生态环境和谐，得7分。

	
	
	可持续影响 
	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。
	长效管护落实
	9
	项目移交镇街，长效管护制度健全得3分，人员和资金落实得3分，设施运行正常得3分。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
对象满意度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。
	项目实施农民满意度
	5
	以满意度100%为标准，每差1%扣0.3，扣完5分为止。


